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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可飞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检察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持续更新司法理念，锚定质与效，加强精准监
督，做优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赢得党委、政府、人民群众
的认可与肯定。

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检法协作，合力解决“执行难”。在区
委、区委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我院与区法院加强沟通、定期
会商、凝聚共识，强化法律监督，规范执行活动，尊重和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共同纾解执行难问题。与区法院会签《关于
健全完善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工作的实

施办法》，对法检信息交换的时间、方式、内容等作出详细规定，充分实现执行案件流程
管理信息、涉执信访案件信息共享。同时，为进一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
实践民事检察和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与法院执行和解工作的有效衔接，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矛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此外，聚焦当前社会热
点、难点、堵点问题，与法院共同探索优化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加强综合履职，持续加大民事执行监督力度。对法院办理的执行案件进行专项监
督，随机抽取 100 余件执行案件卷宗进行审查，重点核查中止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中止情形消除后是否及时恢复执行，对被执行人财产是否及时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是否存在怠于执行或乱执行等问题。对违法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案件高发的原因以及法院在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和调研，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邀请人民监督员对办案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加大对金融
借款纠纷、合同纠纷、产权纠纷等案件的监督力度，加强对恶意逃避执行，拒不履行判
决、裁定行为的惩戒，强化对涉企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着力提升检察建议的刚性，帮
助堵塞漏洞、完善管理，使检察建议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依法督促法院按时书面回
复并积极整改，使案涉款项及时执行到位，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例如，在办理郭
某与王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监督案中，我院在制发检察建议后，法院高度重视，积极整
改，及时恢复对该案的执行，通过拍卖处置被查封的财产，使该案生效判决得到顺利执
行，有力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践行“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在不断强化精准监督的基础上，积极以
和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面对当事人
较多、信访压力较大的案件时，强化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协作配合，在受理标准、监督
理念、释法说理方面达成共识，防止双方矛盾激化。例如，在秦某申请执行监督一案中，何
某与秦某合伙做生意产生纠纷，法院未能查到何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秦某因执行款执
行不到位多次信访。秦某向我院申请执行监督后，承办检察官认为矛盾有逐步升级的可
能，经多次与何某进行沟通，阐明利害关系，最终促使何某主动付清了欠款，使矛盾纠纷
得到实质性化解。

（作者系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锚定质与效 做优民事执行监督
□胡传仁 胡益铭

近年来，河南省信阳市检察机关
围绕如何做好虚假诉讼监督工作，强
化“三力”，打通从精准识别到高质量
查办再到长效防治的全链条监督通
道，积极构建打击、惩治和防范虚假
诉讼新格局。自 2023 年 5 月至今年 9
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监
督案件 63 件，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5 件，采纳率为 100%，移送违纪违法
犯罪线索 12 件 5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5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3人。

强化监督靶向力，破解“发现难”

一是强化大数据思维，深挖监督
线索。针对虚假诉讼监督线索发现难、
案源渠道窄、获取不及时等特点，加强
大数据赋能，通过“集中筛查+智能排
查+人工审查”，从异常数据中发现虚
假诉讼监督线索，激发监督“乘数效
应”。例如，按照南京限购政策，案涉房
屋五年内不能在市场上交易流通，购
房人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利用协议管
辖方式在信阳市提起虚假诉讼，获得
裁判文书，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实现
所购房产顺利过户。2023年 5月，信阳
市检察院结合上述案例研判分析，循
线深挖，探索建立“房屋买卖虚假诉讼
监督模型”，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主要
数据来源，提取分析关键要素“关联地
点”和“结案方式”，筛选案件后进行数
据碰撞和异常点统计，从而确定监督
线索。依托该模型，信阳市检察机关成
功办理 46起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

二是实行统一研判，确保线索精
准处置。发挥市检察院的统筹引领作
用 ，对 两 级 检 察 院 案 件 线 索 统 一 管
理、调查策略统一研判、办案力量统
一调配，形成以市检察院为“枢纽”、
基层检察院为“支点”，上下一体、指
挥有力、运转高效的虚假诉讼监督工
作格局，攻坚线索研判难题，突出线

索精准性，提升线索成案率。今年 1 月
至 10 月，先后研判线索 88 件，成案 63
件，成案率超过 70%。

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类案监
督。以“个案求实”“类案求效”为价值
导向，聚焦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纠纷
等重点领域，点面结合、多向突破，着
力从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延伸，有效
破 解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碎 片 化 问 题 。例
如，新县检察院通过对上级检察院交
办的案件进行关联检索、甄别分析，
发现陈某涉及多起债务纠纷诉讼，且
呈现时间间隔短，案件标的大，涉诉
债务或系赌债等异常特征，通过挂牌
督办、会同公安机关成立专案调查组
等方式，最终查明陈某所涉多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的债务均为非法赌债，经
启动监督程序，该系列案均获改判，
陈某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强化队伍凝聚力，破解“查办难”

一是贯彻纵向一体化，突破层级
壁垒。建立以市级检察院民事检察部
门为主导的一体化虚假诉讼监督办

案团队，调配两级检察院精干力量进
行调查核实、综合研判，形成专项突
破为主、自主办案为辅的一体推进模
式，有效解决部分基层院办案力量不
足、案件攻坚难的现实困境。例如，在
先后办理的涉房产、车牌额度等虚假
诉讼监督案中，均成立了办案专班，
对线索研判、调查取证、法律适用、实
效拓展等方面进行统筹指导，保障了
办案高质效。

二是实施横向一体化，突破业务
壁垒。强化刑民横向配合，通过信息共
享、线索移送、会商研判，形成多部门通
力合作工作格局。坚持对事监督与对人
监督并重，统筹职务犯罪侦查等多部门
资源，形成民事审查、刑事立案监督、审
判人员深层次违法监督的“全链条”监
督模式。例如，信阳市检察院检察侦查
部门在核查法官枉法裁判案件中，发现
82起“车牌额度”买卖合同纠纷虚假诉
讼监督线索，遂将线索移交本院民事检
察部门。民事检察部门经过依法调查取
证，夯实了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的证
据，实现了对案涉虚假诉讼行为的刑
事、民事双重惩治。

三是强化内外一体化，突破职能
壁垒。注重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司
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会签《关于
加强防范与惩治虚假诉讼协作配合
工作的意见》，共同防范、协同治理虚
假诉讼，弥补民事检察调查取证力量
上的不足，形成虚假诉讼联防联惩共
治的有效格局。

强化综合履职力，破解“防治难”

一是聚焦源头防治，加大普法宣
传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
社会公众宣传虚假诉讼的表现形式、
危害后果和法律责任，鼓励群众提供
虚假诉讼监督线索。与此同时，积极
编撰、宣传虚假诉讼监督典型案例，
全方位扩大宣传效应，引导群众树立
诚信诉讼意识，维护司法权威，促推
社会治理。

二是争取多方支持，形成监督合
力。积极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虚假
诉 讼 监 督 情 况 ，努 力 在 专 项 工 作 开
展、重大影响案件办理等方面争取支
持、接受监督；通过与法院召开联席
会议、列席审委会会议、会签文件等
形式，凝聚工作合力。今年 8 月，信阳
市法检两院就涉房产领域虚假诉讼
查办工作进行专门会商、协同治理，
依法纠正了 35 起虚假诉讼案件，案涉
人员共 72人，涉及资金 3424.3万元。

三是推进综合治理，堵塞监管漏
洞。将监督纠正虚假诉讼案件与促进
相关行业治理相结合，充分发挥检察建
议效能，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尽责，筑牢
虚假诉讼惩防体系。例如，针对案件背
后反映出的部分金融机构“冒名借款”
频发现象，积极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会
商，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加强
对重点人员和重点领域的金融监管，完
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了“办理一案、教
育一片、治理一方”的办案效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市人民
检察院）

强化“三力”破解打击虚假诉讼“三难”

□黄伟林 于欣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检察机关是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
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要在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中服务推进高质量发展，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民事检察监督是拉近人民群众和检
察机关、审判机关的重要纽带，在多
元监督格局下，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
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裁判结果监督、
审判人员违法监督和执行监督至关
重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更好地
运用调查核实权、高质效开展民事检
察监督工作？笔者结合办案实践，从
三个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灵活运用调查核实手段

一是根据监督范围灵活运用。在
开展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包括虚假诉
讼监督）、执行监督、审判程序监督
时，可根据每一案件的特点，监督重
点、难点，采取不同的调查核实方式。
具体而言，在开展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时，应当秉持积极态度，重点审查和
核实能够决定裁判合法合规的全面
性证据或者能够形成证据链条的环
节性证据；在开展执行监督、审判程
序监督时，则应当保持适度谦抑，以
在原有材料及证据基础上核实为原
则，以申请调取证据为例外。

二是根据监督事由灵活运用。检
察机关在开展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时，
提出监督的理由主要集中在民事诉
讼法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
错误的”，属于对法律适用的理解问
题，通过类案检索、典型案例等既有
成果进行再推敲、再细化，界定冲突
适用即可，一般无须介入过多的调查
核实手段。法院应当再审的条件之一
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
定的”，基于该条款，检察机关对调查
核实权的行使应当限定于原审判决
之后出现的证据，调查核实的落脚点
应当置于“新”上，重点查清法院审结
案件后出现的证据与生效判决是否
存 在 冲 突 ，或 是 违 背 常 理 和 大 众 认
知，作出判决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证
据是否真实可信、是否存在瑕疵等。
而对于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监
督，则可以通过调取原审卷宗、庭审
笔录等进行比对碰撞，发现不合法、
不合理之处，借以完成调查核实。对
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提到的在实施财产调查、控制等执行
实施活动中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
检察机关在开展监督时应当穷尽一
切手段来行使调查核实权，以查明被
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使生效裁判“落
地有声”，切实保护胜诉一方的财产
权益。

二、靶向运用调查核实结果
助力监督办案

一是根据调查核实结果，明确监

督方向。有效启动调查核实权，是判
断法院已审结民事案件是否有潜在
违法线索的必要手段。检察机关办理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时，应谋求发掘印
证违法线索、检视违法行为、消弭争
议焦点、实现监督本意。具体来说，其
一，要把调查核实置于民事检察监督
的肇端。综合运用调阅卷宗、走访询
问、司法鉴定、公开听证等多种调查
方式，深挖细查案件事实，对照调查
结果探究有无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的必要性。其二，要通过调查核实
促成案件终结处理。借助调查核实的
先锋之力，聚焦证据收集等，依托公开
听证集合各方意见、全方位查证案件
所涉争议焦点和掩藏于表象背后的核
心症结，查清纠纷源头等影响事实认
定的情况，从而明确监督方向，为采取
精准有效的监督方式蓄力。

二是对调查核实后不支持监督
申请的案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
从促进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来看，若能
够采取先行调查核实的方式来廓清
申请人的心理诉求，或是澄清申请人
的疑问，会赢得申请人对司法的尊重
与信任，解开其“法结”与“心结”，产
生如此共情，才能实现高质效监督。
在调查核实后，对拟作出不支持监督
申请决定的案件，要以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为目标，做好息诉服判、矛盾化
解工作。对于需要终结审查的案件，
可 结 合 监 督 规 则 ，对 照 终 结 审 查 事
由，查阅原审案件卷宗材料或是相关
法律规定，形成符合终结审查条件的
内心确信。

三、强化协同思维，提升调
查核实的有效性

一是同向发力，研判虚假诉讼案
件。实践告诉我们，任何违法行为都
会留下相关信息链条，剥离每个信息
节点难以发现异常，不乏有些案件当
事人利用制度漏洞或部门间信息不
对称作案，基于此，对虚假诉讼类案
件的调查核实亟须检察机关综合运
用多种手段。检察机关内部应当充分
整合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的职能优
势，通过聚合案件线索、整合调查资
源、提高协作能力，聚焦争议和疑点，
强化多环节、全方位的沟通，就案件
事实作出精准认定。

二是巧借外力，形成解纷合力。
其一，与法院建立沟通机制。对虚假
诉讼的监督，除用事实说话外，也要
注重与审判机关及审判人员的沟通，
从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类案检索等
角度，发现不寻常或是矛盾之处，将
其植入证据覆盖盲区，争取与审判机
关和审判人员就案件审查方向、取证
要 求 和 证 据 标 准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其
二，调查核实工作可以在公安机关刑
事侦查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例如
公安机关发挥职能优势取得关键供
述和言词证据后，已初步确定案件存
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极大，检察机关
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转换证
据标准，形成证据链条，夯实虚假诉
讼监督的证据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鹿
寨县人民检察院）

以调查核实为抓手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
□刘甲慧 逯锋

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依法履行民
事支持起诉职能中，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监督办案始终，以检察担当服务市域社会治
理。2022 年 5 月至今，共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60 余件，其中支持农民工起诉讨薪案
件 48件，追回欠薪 200余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主动延伸触角，积极拓宽案源渠道。一是创建便民窗口，打造检察服务品牌。迎
泽区检察院高度重视内部协作与对外联系，在运用拓宽案源渠道传统手段的基础上，
主动延伸检察服务触角，积极融入“大调解”格局。2022 年，迎泽区检察院同区委政法
委会签《关于深化检调对接工作的实施办法》，在迎泽区社会治理中心设立检调对接中
心和便民服务窗口，通过建立“支持起诉+行政争议化解+刑事和解+司法救助+法律帮
扶”工作模式，以法治力量维护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目前，检调对接中心和便民服务窗口已成为迎泽区社会治理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二
是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提升群众对支持起诉的知晓度。通过向来访群众发放支持起
诉宣传手册，在新媒体平台发布“支持起诉普法课堂”“迎检漫谈·根治欠薪，支持起诉
来帮忙”等专题宣传片，联合劳动监察大队、区妇联、区残联等单位，不定期深入学校、
社区、企业、工地等宣讲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能等方式，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化解矛
盾纠纷。

聚焦特定群体，依法做好权利救济。一是畅通诉求表达，做好利益协调。聚集农
民工群体，通过搭建平台，引导被拖欠劳动报酬的农民工与用工方平等对话，通过释法
说理，推动用工方及时履行劳动报酬支付义务；组织召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活
动座谈会，就完善农民工实名制信息管理平台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与相关部门达成
共识。二是积极引导和解，跟进权益保障。在依法办理支持起诉案件中，将化解矛盾
贯穿始终，积极促成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由法院司法确认。例如，在办理罗某工
伤赔偿纠纷支持起诉案时，委托法律援助中心进行法律援助，协调区劳动仲裁院开通

“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并通过促成和解帮助罗某拿到 32.5 万元赔偿款。又如，在办理
庞某某等 24 人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时，密切关注并跟进法院判决的落实情况，通
过帮助庞某某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终为其追回欠薪 70余万元。

践行“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和解质效。一是多方联动，凝聚合力。依托区社会治
理中心的职能作用，与相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矛盾化解工作，为群众实现

“诉求有人管、问题有出口、全程无堵点”的诉求凝聚合力。例如，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
追索抚养费纠纷支持起诉案时，在依法提出支持起诉意见后，继续依托区社会治理中
心统筹各方力量，与法院、妇联、社区等协商制定联合救助方案，妥善解决了案涉未成
年人的实际困难。二是追溯源头，化解纠纷。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查明案件事实，分
析厘清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依托区社会治理中心优势促成检察和解，从源头化
解矛盾纠纷。例如，在办理李某某等 10 名现役军人与某教育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支
持起诉案中，通过追溯纠纷源头，协同多方力量开展解纷工作，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保障了现役军人合法权益。同时，依法向案涉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提示企业在
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引导企业堵漏建制、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采取三项措施，推进支持起诉工作走深走实

今年 11 月 12 日，信阳市检察院民事虚假诉讼办案团队分析研判一起物资
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监督线索。 朱文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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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雅婷、谢光辉：本院受理原告来文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97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余雅婷、谢光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
原告来文丽借款本金 250000 元及利息（以 250000 元为基数，2018 年
10 月 14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3.4%计算，扣除已偿还的 1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及判后履
行义务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平凡：本院受理原告杨青与被告张俊、陈平凡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314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张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杨青货款 25581 元及利息（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 30%计算至货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青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艳红：本院受理原告胡毛蛋与被告王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71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艳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欠原告胡毛蛋借款本金 5000 元及利息（自 2024 年 5 月 7
日起，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胡毛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王艳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武胜、武字、杭州德誉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大成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85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洪建：本院受理原告王伟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98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庆堂：本院受理审理原告丁武诉被告阜阳经济技术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元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张新生、吴庆堂、杜乔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7000 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新龙：本院受理原告岳子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733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韦子学：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阜阳市弘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
告韦子学，第三人阜阳市创亿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326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安徽南山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律辉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
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安徽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
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6536 号，原告向本院
提起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缴的法律服务费计 5850.53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因与你们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常宝：本院受理原告盖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212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王常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盖建国借
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1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起按照年利率 15.4%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已支付的 5000 元利息
从核算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二、驳回原告盖建国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万谦：本院受理李运朋与赵万谦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960 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颍州区美居乐窗帘布艺店：本院受理原告张海艳与被告
阜阳市颍州区美居乐窗帘布艺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初 8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阜阳市颍州区美居乐窗帘布艺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日内支付原告
张海艳劳务费 41340元；案件受理费 931元，公告费（凭票支付），均由被
告阜阳市颍州区美居乐窗帘布艺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唐亚涛、陈超：本院受理原告范亚亚与被告唐亚涛、陈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2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唐亚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
偿还原告范亚亚借款本金 15000元；判决被告陈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日内偿还原告范亚亚借款本金 10000元；案件受理费 609元，公告费

（凭票支付），由被告唐亚涛、陈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四川梦易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福庭诉你单位关于工伤
待遇等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本委采取电话
送达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沙
劳人仲字〔2024〕第 333 号仲裁裁决书。沙劳人仲字〔2024〕第 333 号仲
裁裁决书的主要内容：第二被申请人经本委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未
出庭参加庭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现缺席裁决如下：一、第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
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50385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 58324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24980 元；二、第一被申请人及
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工伤医疗费 8105.5 元；三、第一被申请
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住院伙食补助费 238.5 元；四、第
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交通费 2863 元；五、第一
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 18474.48
元；六、第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护理费 27000
元；七、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请请求。你单位需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委（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宝山路半山湾畔 221 号）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沙劳人仲字〔2024〕第 333 号仲裁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该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沙依巴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杨宏捷：本院受理原告王霄峰诉被告杨宏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793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姚青山：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绿酉道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
姚青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皖 0111民初 179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尚海江、周远远：本院受理原告贺龙与被告尚海江、周远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37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尚海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86522.86 元及利息 9275.25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为 9275.25 元；后续利息以尚欠本金 86522.86 元为基
数，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贺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260元，
由被告负担 1088元，由原告负担 172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刘尊敏：本院受理原告王思文与被告刘尊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665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管昌胜、周全、朱行红、程鹏、潘薪宇、陶小燕、许林、朱子复、文
兵、赵安云、夏雨：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阜阳北
路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1387 号、11388 号、11389 号、11392 号、11394
号、11396 号、11400 号、11402 号、11404 号、11406 号、1141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透支本
金、利息等；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梅靖：本院受理原告宋孝亚与被告梅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632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送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高乾斌：本院受理原告许冬冬与被告高乾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665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市包河区蛙来哒餐厅、王忠明：本院受理原告孙明付诉被告
合肥市包河区蛙来哒餐厅、王忠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43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坤柱、胡正东、安徽翰川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李洋诉被告胡坤柱、胡正东，第三人安徽翰川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8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市西泊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晓月商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合肥市西泊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540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78297 元及
利息（利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为 2458.73 元，后续利息以尚欠
货款本金为基数自 2021 年 1 月 20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 50%的标准支付至款清
之日）；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910 元，保
全费 828 元，均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代勇：本院受理原告孙新培与被告代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551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代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孙
新培偿还借款本金 10000 元及逾期利息（以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29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海雷：本院受理原告王云飞与被告王海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983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谢明兴：本院受理原告丁冰与被告谢明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5512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谢明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
告丁冰偿还借款本金 45000 元及利息（以 4500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4 年 3 月 21 日
起计算至款清之日），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玉松：本院受理原告合肥杰尊厨具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玉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
初 61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王玉松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合肥杰尊厨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30000 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以 3000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 倍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失眠大烧烤店：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弘帆徽
德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失眠大烧烤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70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失眠大烧
烤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合肥弘帆徽德商贸有限公
司货款 11355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段露露：本院受理原告汤忠文与被告段露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6463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段露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
告汤忠文偿还借款本金 5721 元及利息（以 5721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4 年 4 月 22
日起计算至款清息止）。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洪震：本院受理原告尹国红与被告洪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645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洪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
告尹国红货款 42600 元；二、驳回原告尹国红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严曙：本院受理原告成都鑫祐逸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
告严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826 民初 7059 号，因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材料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 9 时在宿松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丁跃空：本院受理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丁
跃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803 民初 219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丁跃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车费 8400 元；二、驳回
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15 元，由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65 元，被
告丁跃空负担 50 元；公告费 360 元，由被告丁跃空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上诉于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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